嘉定区校园艺术联盟项目评定标准
一、办学理念正确：坚持育人导向，强化价值引领
​   1.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​：以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育人目标为引领，明确联盟项目建设目标，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，将艺术教育与学生全面发展紧密结合。
​   2.注重思想建设与综合培养​：通过加强项目发展的思想引领，培育积极向上的团队风气，着力促进学生艺术素养与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。
二、机构制度健全：完善管理体系，保障长效发展
​   1.组织管理规范​：学校领导班子高度重视艺术联盟项目，组织机构设置健全，明确由校级领导分管相关工作，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负责日常运营，确保职责清晰、人员到位。
​   2.特色传承与影响力​：联盟项目持续实施三年以上，已形成稳定的特色方向与传统积淀，在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。
​   3.计划总结与时间保障​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，定期开展工作总结；明确固定的教学、排练时段，保障联盟项目发展的持续性。
​   4.制度体系完备​：制定科学的项目实施管理制度与发展规划，重点包括： 日常管理制度（涵盖考勤、考核、评优等具体细则）；
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招生制度；学生艺术成长档案（完整记录参与学习、排练、集训、演出及社会实践等活动情况）。

三、师资课程资源丰富：夯实专业支撑，提升教学质量
​  1.校内师资保障​：配备固定的专业教师负责团队日常管理、排练指导及教学实施，支持教师参与各级各类专业培训、交流研讨活动，持续提升教学指导能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​  2.校外资源引入​：聘请稳定的校外专家（高校教授、乐团演奏员等）参与项目教学与排练指导，为联盟项目发展提供高水平专业支持。
四、条件保障充分：强化资源投入，优化实践环境
​  1.经费保障规范​：每年设立专项经费支持联盟项目运行，严格执行经费预算与决算制度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、合理、高效。
​  2.场地设施适配​：学校配备符合艺术项目需求的专用场地（如剧场、排练厅、功能教室等），为学生的艺术学习与训练提供安全、专业的硬件条件。
五、实践成果丰硕：注重成果输出，彰显育人成效
​  1.艺术水准达标​：项目团队具备一定的艺术表现能力，每年能创编、排练并演出具有一定质量的艺术节目。
​  2.活动丰富常态​：定期组织演出、展览等实践体验活动，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；每年至少举办1-2次校级艺术展演（或展览），积极搭建学生艺术交流与展示平台。
​  3.外部参与与荣誉积累​：主动承担区级及以上艺术活动（展演）任务，积极参与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各类艺术比赛并取得一定奖项，展现项目实践成效与社会影响力。
